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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公眾意見的問題列表 
 

(a) 
 

你是否贊成修訂法例，賦予處長權力，在收到法庭要

求公司更改其名稱的命令後，指示該公司在指定期限

內更改其名稱？ 

(b) 
 

如你對問題(a)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你是否贊成賦予處長

權力，把沒有在指定期限內遵從指示的公司更名為其

註冊編號？ 

問題 1 
 

(c) 
 

如你對問題(a)或(b)的回答是否定的，你建議採用什麼

其他方案？原因為何？ 
 

(a) 
 

你是否贊成修訂法例，賦予處長酌情權，在申請人能

證明並令處長信納有真正商業需要時，批准公司以混

合名稱註冊？ 

問題 2 
 

(b) 
 

如贊成的話，你認為甚麼才算「真正商業需要」？ 
 

問題 3 
 

對於如何改善現有的公司名稱註冊制度，尤其以打擊「影

子公司」的問題，你有何其他意見？ 
 
(a) 
 

你是否贊成把董事的一般職責以成文法則納入《公司

條例草案》？ 

(b) 
 

如你對問題(a)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你是否同意採用英國

的做法，包括規定董事有責任在為公司成員的整體利

益而促進公司成功經營時，須考慮相關因素，例如作

出某項決定所造成的長遠後果、僱員的利益及公司運

作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等？或 

問題 4 
 

(c) 
 

如你對問題(a)的答案是否定的，你對於如何可釐清董

事職責或使董事職責更易於理解有何意見？ 
 

(a) 
 

你是否贊成香港應在一段合理的寬限期後，全面禁止

法團出任董事？ 
問題 5 
 

(b) 
 

如你對問題(a)的答案是否定的，你是否贊成在一段合

理的寬限期後，採用英國的模式（即規定每間公司最

少須有一名自然人出任董事）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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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
 

如你對問題(a)及(b)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話，你對如何加

強董事責任的可強制執行性，以及解決向法團董事追

究責任的困難，有何提議？ 
 

(a) 你是否贊成香港不應採納附錄四所列的修改？ 問題 6 
 

(b) 
 

如不贊成的話，請指出你認為哪些修改應在香港實施

的，並請說明理由。 
 

問題 7 
 

你 是 否 贊 成 規 定 飛 機 及 與 飛 機 有 關 的 權 益 的 押 記 須 予 登

記? 
 

問題 8 
 

《公司條例》第 80(2)(a)條規定為保證債權證的發行而設定

的押記須予登記。你認為應否基於這規定實屬多餘而將之

刪除？ 
 
你是否屬意《公司條例》第 80(2)(c)條對「賣據」的提述：

(a) 予以保留； 
(b) 予以保留，但按澳洲《2001 年法團法》第 262(3)條的

規定加以釐清；或 

問題 9 
 

(c) 
 

予以刪除？ 

(a) 你是否屬意「帳面債項」一詞應設立法定定義，抑或

交由法院界定？ 

(b) 
 

如你屬意設立法定定義，你是否贊成按照澳洲《2001
年法團法》第 262(4)條或其他法例（請註明）所依據

的原則去界定該詞？ 

問題 10 
 

(c) 你是否贊成把轉租合約下運費的留置權及現金存款明

確地豁除於登記規定的適用範圍？ 
 

問題 11 
 

你是否贊成：當公司未能在指定時間內登記押記時，《公司

條例》第 80(1)條所訂有關自動加快還款的法定規定，應俢

訂為貸款人有權要求立即償還藉押記保證的貸款？ 
 

問題 12 
 

(a) 你是否贊成押記文書及指定詳情都須予登記及公開給

公眾查閱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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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你是否贊成處長無須再發出登記證明書，而只須發出

收據，顯示已呈交登記的詳情，以及呈交押記文書（如

需要的話）和詳情的日期？ 
 

問題 13 
 

如對問題 12(a)的答案是押記文書無須登記，你認為應否禁

止 押 記 持 有 人 依 賴 超 越 已 呈 交 登 記 詳 情 所 提 述 的 抵 押 權

利？ 
 
(a) 你是否贊成縮短登記押記的期限？ 問題 14 

 
(b) 如贊成的話，你認為 21 天是否合適的期限？ 

 
(a) 請問你對就引入行政機制處理逾時登記押記的可行性

及是否可取有何看法？ 
問題 15 
 

(b) 若你認為該行政機制可取，該機制應具有什麼特徵？

 
 




